
9.2.4 A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

本条在本标准2019年发布版第9.2.4条基础上发展而来。

绿容率是指场地内各类植被叶面积总量与场地面积的比值。叶面积是生态学中研究植物

群落、结构和功能的关键性指标，它与植物生物量、固碳释氧、调节环境等功能关系密切，

较高的绿容率往往代表较好的生态效益。目前常见的绿地率是十分重要的场地生态评价指

标，但由于乔灌草生态效益的不同，绿地率这样的面积型指标无法全面表征场地绿地的空间

生态水平,同样的绿地率在不同的景观配置方案下代表的生态效益差异可能较大，因此，绿

容率可以作为绿地率的有效补充。 

为了合理提高绿容率，可优先保留场地原生树种和植被，合理配置叶面积指数较高的树

种，提倡立体绿化，加强绿化养护，提高植被健康水平。绿化配置时避免影响低层用户的日

照和采光。 

中国各气候区植被生长情况差异较大，为便于评价，本条的绿容率可采用如下简化计算

公式：绿容率=[∑(乔木叶面积指数×乔木投影面积×乔木株数)+灌木占地面积×3+草地占

地面积×1]/场地面积。冠层稀疏类乔木叶面积指数按 2 取值，冠层密集类乔木叶面积指数

按 4 取值，乔木投影面积按苗木表数据进行计算，场地内的立体绿化均可纳入计算。  

除以上简化计算方法外，鼓励有条件地区采用当地建设主管部门认可的常用植物叶面积

调研数据进行绿容率计算。也可提供以实际测量数据为依据的绿容率测量报告，测量时间可

为全年叶面积较多的季节。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绿化种植平面图、苗木表等）、绿容率

计算书；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绿容率计算书或植被叶面积测量报告、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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